
附件

长春市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权力事项清单
序号 实施主体 事项名称

（主项）
事项名称
（子项）

事项
类别 设定依据 下放

范围 备注

1
长春市城
市管理局

设置大型
户外广告
及在城市
建筑物、
设施上悬
挂、张贴
宣传品审

批

各类公益
性广告宣
传审批

行政
许可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大型户外
广告的设置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第十
七条 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
传品等，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在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
利用条幅、旗帜、充气装置、实物造型等载体设置宣
传品等，应当经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牌应当征得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
手续。
《长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大型
户外广告设置及在公共场所利用条幅、旗帜、气球、
充气式装置、实物造型等载体形式设置标语、宣传品
的，应当经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批准。
《长春市城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设置
大型户外广告设施的，申请人应当根据管理权限向市、
县(市)区市容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朝阳区
南关区
宽城区
二道区
绿园区
长春新区
净月区
汽开区
经开区
莲花山区
九台区
双阳区

服务类信
息栏户外
广告审批

工地围挡
广告审批



序号 实施主体 事项名称
（主项）

事项名称
（子项）

事项
类别 设定依据 下放

范围 备注

2

长春市
人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局

劳务派遣
经营许可

行政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七条 经营劳务
派遣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注册资本不得少于
人民币二百万元;(二)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
经营场所和设施;(三)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
务派遣管理制度;(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申
请行政许可;经许可的，依法办理相应的公司登记。未
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六条 经营劳务派遣
业务，应当向所在地有许可管辖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未经许可，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各县（市）
区、开发

区

包含企业经
营劳务派遣
业务审批、
劳务派遣单
位变更住所
审批、劳务
派遣单位变
更名称审
批、劳务派
遣单位延续
经营审批、
劳务派遣单
位变更注册
资本审批、
劳务派遣单
位变更法定
代表人审
批、劳务派
遣经营许可
注销申请、
分公司经营
劳务派遣业
务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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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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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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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春市
人力资源
和社会
保障局

人力资源
服务许可

行政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 规定设立职
业中介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明确的章程
和管理制度；（二）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办
公设施和一定数额的开办资金；（三）有一定数量具
备相应职业资格的专职工作人员；（四）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条件。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在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后，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
未经依法许可和登记的机构，不得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国家对外商投资职业中介机构和向劳动者提供境外就
业服务的职业中介机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700 号）第
十八条 第一款规定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
业中介活动的，应当依法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申请行政许可，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各县（市）
区、开发

区

包含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
设立审批、
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变更
住所审批、
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变更
法定代表人
审批、人力
资源服务机
构变更名
称、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
注销审批


